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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签

署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未披露完整，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其中“业绩承诺与对赌补偿情况”补充披露如

下： 

目标公司及乙方向甲方承诺，正式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将努力扩大生

产和销售，确保完成以下业绩目标：目标公司 2016年、2017 年、2018年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1000万元、3000 万元、3000万元。若目标公司不能完成本协议第

三条所约定的业绩承诺，则甲方有权选择以无偿增持目标公司股权或由乙方以现

金形式予以补偿甲方的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估值调整，具体的业绩对赌补偿条款

在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 

补充披露后全文如下： 

一、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属于框架协议，是双方确定合作意向及原则性

意见的协议，双方就具体的合作事宜需另行签署正式的协议及合同。 

2、相关的正式协议及合同的签署及实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  

二、协议签署概况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安徽安贝尔合

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就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丙方”或“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于 2016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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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签署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三、合作方介绍 

1、乙方：安徽安贝尔合成革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小庙工业聚集区 

法定代表人：熊世林 

乙方为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系目标公司的原股东，主要经营范围：人造革、合成革、超细纤维

合成革、合成革材料及其皮革制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或禁止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销售。 

乙方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聚氨酯合成革制造企业，

配套建设了 DMF液体回收及气体回收装置，以及整套 DMF废水回收处理装置和污

水处理系统等环保设备，此 DMF 废液回收处理能力为每小时 18 吨，年处理能力

达到 15 万吨。乙方于 2015 年取得安徽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证号为 340104002

的 《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 准 予 收 集 、 贮 存 、 利 用 废 有 机 溶 剂

HW42(191-001-42,900-499-42),年经营规模 10万吨。 

2、丙方：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小庙工业聚集区青龙路 9号 

法定代表人：陈斌 

丙方，即目标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在合肥市登记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2MTLTXOE，

经营范围为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开发、废旧物资收集，贮存、处置及利用（除专

项许可），废旧物资处置项目投资、污水处理、高新技术研发、服务、技术转让、

化工产品销售（除危险品）。（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本协议签署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拟受让原股东不低于

51%的股权并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的具体比例经甲乙双方协商确

定，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不低于 51%，乙方持有目标



公司的股权比例不低于 20%。 

2．甲乙双方同意，按目标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预计年平

均净利润为前提，以甲乙双方认可的市盈率倍数即 8--12倍对目标公司进行预估

值，最终目标公司估值经双方认可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价值协商确认。 

3、乙方承诺：在签署本框架协议后的 6 个月内，将按照本框架协议附件约

定的 DMF废液处理项目相关的土地、房产、设备、专利技术、危废经营许可证等

相关资产通过对目标公司增资的方式注入到目标公司，将 DMF 废液处理相关业务

全部转由目标公司独立对外经营 。 

如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资产注入到目标公司，甲方有权要求该协议

终止。 

4、甲方同意本框架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 1,000 万元作为正

式股权转让的意向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保证金可冲抵正式股权转让

款。乙方同意并认可，甲方系出于收购目标公司的合作诚意而支付保证金，因双

方都无法预见的证监会监管要求，或者经甲方尽职调查后确认目标公司不能达到

上市公司子公司条件的，乙方应自甲方向乙方发出终止收购行为的书面通知之日

起 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按时足额返还保证金，并且承担相应的利息。 

5、为确保上述乙方返还保证金义务的履行，乙方股东全体股东向甲方签署

无限连带责任。 

6、乙方同意在完成对目标公司的资产注入和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

更至目标公司名下之后，将目标公司 10%的股权以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价格出让

给甲方；并同意在甲方认为收购条件成熟时，按照本框架协议的约定向甲方转让

目标公司的控股权。 

7、目标公司及乙方向甲方承诺，正式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将努力扩

大生产和销售，确保完成以下业绩目标：目标公司 2016年、2017 年、2018年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0万元、3000万元、3000万元。若目标公司不能完成本协

议第三条所约定的业绩承诺，则甲方有权选择以无偿增持目标公司股权或由乙方

以现金形式予以补偿甲方的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估值调整，具体的业绩对赌补偿

条款在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将会是公司在危险废物经营领域

第一个项目，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固废领及医疗垃圾处理领域的投资、收购。

与本次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仅是双方的合作意向及原则性意见,在公司未签

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前，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七、备查文件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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